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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森林资源评估（FRA）工作文件系列旨在反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方

案的活动和进展。工作文件不是权威的信息来源 — 不反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官方立场，

不应用于官方目的。请前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林业网站（www.fao.org/forestry）以获取

官方信息。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工作文件系列为与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方案有关信息的快速发布提供了一个重

要论坛。如果用户发现文件中有任何错误，或想提供意见以提高其质量，请联系 fra@fao.org。 

http://www.fao.org/forestry
mailto:fra@fao.org


2025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术语和定义  2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自 1946 年以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每隔 5 至 10 年对世界森林进行一

次监测。最近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简称“森林资源评估”)每五年编制一次，以一致的方法来

描述世界森林状况和它们的变化。  

在此期间，森林资源评估的范围已经从以木材为重点的清查发展到更全面的评估，力求满足与

可持续森林管理所有方面相关的与日俱增的信息需求。同时，各国在森林资源评估数据收集过

程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加强，国家通讯员、候补人员和其他国家合作者编写的国家报告已成为这

一进程的基石。  

森林资源评估进程的最新改进包括在 2022 年 9 月关于森林资源评估的第八次专家协商会议期

间咨询的国际专家的支持下，进一步精简报告内容，并开发森林资源评估平台。该平台是在

2020年森林资源评估中引入的，并在本次评估中得到进一步改进，旨在减少各国的报告负担，

提高报告数据的一致性，促进国家通讯员和报告审核人之间的互动，并简化报告的批准和验证

过程。它还具有传播工具的功能，为各国向该进程报告的所有数据和元数据提供完全透明的访

问。 

本文件旨在通过提供全面的术语和定义清单以支持森林资源评估国家通讯员编写 2025 年森林

资源评估国家报告，并对 2025年森林资源评估报告中的变量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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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粮农组织全球森林资源评估对改进与森林资源评估有关的概念、定义和方法起到重要作用。 

粮农组织努力协调并精简报告工作，使之与森林领域的其他国际进程（例如森林合作伙伴关系

框架内的进程）、森林资源联合调查问卷的伙伴组织以及科学界保持一致，以协调并改进森林

相关定义，减少各国报告负担。核心定义基于早期全球评估确定，以保证长期一致性。引入新

定义或修改原有定义，均会考虑不同领域专家的建议。 

定义的改动，无论多么细微，都会使报告前后不一致的风险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因此，粮农组

织高度重视评估中采用定义的连续性，以便尽可能保证数据的长期一致性。 

全球通用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折衷的结果，具体应用时需进一步解释说明。将不同国家的

分类简化为一套全球通用的分类具有挑战性，有时必须做出假设和近似。 

为比较和整合来源不同的数据，统计数据时必须使用相似的术语、定义和计量单位。本工作文

件收录 2025 年森林资源评估国家报告进程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因此可被视为术语和定义的权

威文件。其可供旨在加强国家总体森林资源评估和报告能力的各级会议和培训参考使用。 

了解森林资源评估项目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

assessment/zh/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zh/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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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的结构 

《2025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术语和定义》是按照 2025 年森林资源评估国家报告中七个主要报

告表来安排的（表 1）。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定义所处的背景对理解定义非常重要。此外，

定义往往建立在其它定义之上，因此应在正确的背景下显示。 

国家报告的所有术语和类别都提供了定义。此外，还提供了密切相关的一般术语和补充术语的

定义。有关术语的完整字母索引，请参见附件 1。 

表 1. 2025 年森林资源评估国家报告的结构 

1 森林范围、特性和变化 

1a 森林和其他林地的范围 

1b 森林特性 

1c 森林特殊分类 

1d 年度森林扩张、毁林和净变化 

1e 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 

2 森林立木蓄积、生物量和碳储量 

2a 立木蓄积 

2b 立木蓄积组成 

2c 生物蓄积 

2d 碳储量 

3 森林的指定和管理 

3a 指定的管理目标 

3b 法定保护区内的森林面积和有长期管理计划的森林面积 

3c 森林恢复 

4 森林所有权和管理权 

4a 森林所有权 

4b 公有森林的管理权 

5 森林干扰因素 

5a 森林灾害 

5b 遭火灾的面积 

5c 退化的森林 

6 森林政策和法律 

6a 利益相关者参与森林政策的政策、法律和国家平台 

6b 永久性森林产业面积 

7 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和价值 

7a 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和价值 

8 补充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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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术语及其定义（在该术语下方）都以粗体字显示（例 1）。请注意，带下划线的术语表

示该术语在本工作文件中有定义。大多数定义都附有解释性说明，以促进对定义的统一解释。 

例 1. 

术语 

定义 

解释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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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森林范围、特性和变化 

1a 森林和其他林地的范围 

森林 

 

面积在 0.5 公顷以上，树木高于 5 米、林冠覆盖率超过 10%，或树木在原生境能够达到这些

阈值的土地。不包括主要为农业或城市用途的土地。 

 

解释性说明 

 

1.森林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相关区域须生长树木，且主要用途为林地（无其他主要用途）。树木在原生

境至少生长至 5 米。 

2.包括树木目前尚未达到 10%林冠覆盖率和 5 米树高但预计能达到上述阈值的区域。森林还包括由于实施皆伐

的森林管理措施或自然灾害而暂无立木蓄积但预计将在 5 年内再生的区域。在特殊情况下，再生期限可根据当

地条件延长。 

3.包括森林中的道路、隔离防火带和其他小块空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以及具有特定环境、科学、历史、

文化或精神价值的保护区内的森林。 

4.包括面积超过 0.5 公顷、宽度超过 20 米的防风林、防护林带和廊状林区。 

5.包括再生树木已达到或预计能达到林冠覆盖率 10%、高 5 米的阈值的废弃轮垦土地。 

6.包括潮间带生长红树林的区域，无论其是否被划为陆地。 

7.包括橡胶树、栓皮栎和圣诞树种植园。 

8.包括竹林和棕榈树林，但须符合土地利用、树木高度和林冠覆盖率标准。 

9.包括法定森林以外符合“森林”定义的区域。 

10.不包括农业生产系统中的林区，如果园、油棕种植园、橄榄园和在林冠下种植农作物的农林系统。注：某

些农林系统应划分为森林，如仅在森林轮作的头几年种植农作物的 “塔亚” 系统（“Taungy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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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林地 

 

未被列入森林的土地，其面积超过 0.5公顷，树木高度超过 5米且林冠覆盖率达到 5-10%，

或树木在原生境能够达到这些阈值；或灌木、灌丛和树木的总覆盖率超过 10%。不包括主要

为农业或城市用途的土地。 

 

解释性说明 

 

1.该定义要求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 林冠覆盖率为 5-10%；树高超过 5 米或可以在原地生长至 5 米，或者 

• 林冠覆盖率小于 5%，但灌木、灌丛和树木的总覆盖率超过 10%。包括没有树木、仅生长灌木和灌丛的区

域。 

2.包括树木在原生境无法达到 5 米、林冠覆盖率达到或超过 10%的区域，如部分高山树木植被类型、干旱区红

树林等。 

其他土地 

 

未被列入森林或其他林地类别的所有土地。 

 

解释性说明 

 

1.向 FRA 报告时，从（粮农统计数据库记录的）土地总面积中减去森林和其他林地的面积以计算”其他土地”

面积。 

2.包括农业用地、草地和牧场、建筑区、荒地、永久冰层下土地等。 

3.包括列入”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分项的所有区域。 

气候区划来源 

 

来源： http://www.fao.org/docrep/017/ap861e/ap861e00.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7/ap861e/ap861e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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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森林特性 

自然再生林 

 

主要由自然再生的树木组成的森林。 

 

解释性说明 

 

1.包括无法区分是人工种植还是自然再生的森林。 

2.包括自然再生的本地树种和以种植/播种方式形成的树木混生的森林，且预计林区成熟时立木蓄积大部分为

自然再生树木。 

3.包括最初通过自然再生形成的林地所产生的萌生林。 

4.包括引进树种的自然再生林。 

原生林（自然再生林的分项） 

 

没有明显人类活动迹象而且生态进程未受重大干扰的本土树种自然再生林。 

 

解释性说明 

 

1.包括符合定义的原始森林和人工管理的森林。原始森林的管理方法应意味着最小的人为干预，并以长期保护

本地植被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为目标。 

2.包括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从事符合定义的传统森林管护和管理/使用活动的森林。 

3.包括有明显自然干扰影响的森林（如风暴、雪、干旱、野火或病虫害爆发）。 

4.不包括狩猎、偷猎、诱捕或采集导致本地物种大量减少或生态过程受到严重干扰的森林。 

5.原始林的部分重要特征为： 

i.表现出天然林的动态特征，如自然的树种组成、存在枯死木、自然的年龄结构和自然再生过程； 

ii.面积足够大，并保持一定程度的连通性，使其自然生态过程得以维持； 

iii.以及没有已知重大的人类干预，或者最后一次重大的人类干预是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前，允许自然生态系统

要素（包括物种多样性）和功能重新建立起来。 

人工林 

 

主要通过种植和/或主动播种方式形成的树木所构成的森林。 

 

解释性说明 

 

1.本条目中“主要”意为通过种植/播种形成的树木在林区成熟时预计将占立木蓄积的 50%以上。 

2.包括最初通过种植或播种形成的林地所产生的萌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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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林(人工林的 分项) 

 

接受集约化管理的人工林，不论在种植期，还是成熟期，均只有一种或两种同龄的树种，且

间距整齐。 

 

解释性说明 

 

1.包括旨在获取木材、纤维和能源的短期轮作种植林区。 

2.不包括为保护或恢复生态系统而种植的森林。 

3.不包括通过种植或播种形成、成熟时与自然再生林类似或终将与其类似的森林。 

引进树种的种植林（种植林的 分项） 

 

主要由引进树种组成的种植林。 

 

解释性说明 

 

1.本条目中“主要”是指种植的引进树种在森林成熟时预计将占立木蓄积的一半（50%）以上。 

其他人工林(人工林的 分项) 

 

未列入种植林的人工林。 

 

1c  森林特殊分类 

竹林 

 

植被以竹子为主的森林面积。 

 

解释性说明 

 

1.本条目中“主要”指竹林成熟时预计将占立木蓄积的一半（50%）以上。 

红树林 

 

植被为红树林的森林和其他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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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林 
 

植被以橡胶树为主的森林面积。 

 
解释说明 

 

1.本条目中“主要”指橡胶林成熟时预计将占立木蓄积的一半（50%）以上。 

 

1d 年度森林扩张、毁林和净变化 

森林扩张 

 

森林在此前为其他用途的土地上扩张，意味着土地用途由森林以外的用途转变为森林。 

造林（森林扩张 分项） 

通过种植和/或主动播种在此前为其他用途的土地上形成森林，意味着土地用途由森林以外

的用途转变为森林。 

森林自然扩张 (森林扩张 分项) 

 

森林通过自然演替在此前为其他用途的土地上扩张，意味着土地用途由森林以外的用途转变

为森林，例如之前用于农业的土地上的森林演替。 

毁林 

 

森林转换为其他土地用途，原因与是否由人为引起无关。 

 

解释性说明 

 

1.包括树木林冠覆盖率永久降至阈值 10%以下。 

2.包括转变为农业用地、牧场、水库、矿区和城市用地的森林面积。 

3.本术语不包括树木因采伐或砍伐而消失的区域，以及预计森林将自然再生或通过造林措施再生的区域。 

4.本术语还包括因受干扰因素影响、过度利用或环境条件变化等林冠覆盖率无法保持在 10%以上的区域。 

净变化（森林面积） 

 

解释性说明 

1.“森林面积净变化”是指 FRA 两个参考年的森林面积差异。净变化可为正值（增加）、负值（减少）或零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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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 

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 

 

被列为 “其他土地” 的土地，其面积超过 0.5 公顷，树木的林冠覆盖率超过 10%并在成熟

时高度能达到 5米。 

 

解释性说明 

 

1.土地用途是区分森林和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的关键标准。 

2.包括：（油棕、椰子、椰枣等）棕榈树、（水果、坚果、橄榄等）果园、农林复合系统以及城区树木。 

3.包括农业用地、公园、花园和建筑物周边集中生长和零星分布的树木（如森林以外的树木），但必须达到面

积、树高和林冠覆盖率相关标准。 

4.包括果树种植园/果园等农业生产系统中的树林。这种情况下，树高阈值可小于 5 米。 

5.包括林下种植农作物的农林系统和油棕种植园等主要为获取木材以外产品的林地。 

6.“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各分项互不兼容，在某分项下报告的面积不应再计入其他分项。 

7.不包括林冠覆盖率小于 10%的零星分布的树木，面积小于 0.5 公顷的小树林，以及宽度小于 20 米的林带。 

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 分项 

棕榈树 

植被主要由生产棕榈油、椰子或椰枣的棕榈树构成的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 

 

    果园 

植被主要由生产水果、坚果或橄榄的树木构成的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 

 

农林系统 

种植农作物和/或放牧/饲养动物的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 
 

解释性说明 

 

1.包括种植竹子和棕榈树的地区，但需符合土地用途、树木高度和林冠覆盖率标准。 

2.包括农林、林牧和农林牧系统。 

 

 

城市环境中的树木 

城市中的公园、小巷和花园等有树木覆盖的其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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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森林立木蓄积、生物量和碳储量 

2a 立木蓄积 

立木蓄积 

 

胸高（如果板根更高，则取板根上方）直径超过 10 厘米的所有活体树木的带皮材积。

包括从地面至末端直径 0 厘米的树干，不包括树枝。 

 

解释性说明 

 

1.胸高直径指离地面 1.3 米处测量的带皮直径，如果板根高于 1.3 米，则在板根上方测量。 

2.包括倒伏活木。 

3.不包括树枝、细枝、叶、花、籽实和根。 

 

2b 立木蓄积组成 

本地树种 (补充术语) 

 

在其（过去或现在）自然分布和扩散潜力范围内（即在其自然生长范围或不经人工直

接或间接引进或照料即能够生长的范围内）出现的树木种类。 

 

解释性说明 

 

1.如果某树种在国界内自然生长，则该树种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视为本地树种。 

引进树种 (补充术语) 

 

在其（过去或现在）自然分布范围以外（即在其自然生长范围或不经人工直接或间接

引进或照料即能够生长的范围以外）出现的树木种类。 

 

解释性说明 

 

1.如果某树种在国界内自然生长，则该树种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视为本地树种。 

2.引进树种的自然再生林，在树种引进后 250 年内应视为引进树种，超过 250 年可视为归化树种。 

 



 

 

   

  15 

  

2c 生物蓄积 

地上生物量 

 

地上木本和草本活体植被的所有生物量，包括茎、伐根、树枝、树皮、籽实和叶子。 

 

解释性说明 

 

1.如果森林林下层在地上生物量碳库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则可将其排除在外，但各年度统计时需保持一致。 

地下生物量 

 

活根的所有生物量。不包括直径不足 2毫米的细根，因为经常无法凭经验将其与土壤有机质

或枯枝落叶区别开来。 

 

解释性说明 

 

1.包括伐根的地下部分。 

2.各国可不使用 2毫米而选择其他数值作为细根阈值，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记录所使用的阈值。 

枯死木 

 

枯枝落叶中未包含的所有非活体木质生物量，无论是立木、地上倒木还是在土壤中的木质均

属此类。枯死木包括地面倒木、枯根以及直径大于或等于 10厘米或国家指定的任何其他直径

的伐根。 

 

解释性说明 

 

1.各国可不使用 10厘米而选择其他阈值，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记录所使用的阈值。 

 

 

2d 碳储量 

地上生物量碳 

 

包括茎、伐根、树枝、树皮、籽实和叶子在内的所有地上活体生物量中储存的碳。 

 

解释性说明 

1. 如果森林林下层在地上生物量碳库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则可将其排除在外，但各年度统计时需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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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生物量碳 

 

活根所有生物量中的碳。不包括直径不足 2毫米的细根，因为经常无法凭经验将其与土壤有

机质或枯枝落叶区别开来。 

 

解释性说明 

 

1.包括伐根的地下部分。 

2.各国可不使用 2毫米而选择其他数值作为细根阈值，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记录所使用的阈值。 

枯死木碳 

 

枯枝落叶中未包含的所有非活体木质生物量中的碳，无论是立木、地上倒木还是土壤中的碳

均属此类。枯死木包括地面倒木、直径大于 2毫米的枯根以及直径大于或等于 10厘米的伐

根。 

 

解释性说明 

 

1.各国可选用其他阈值，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记录所使用的阈值。 

枯枝落叶碳 

 

包括处于矿质土或有机土上面的、腐朽状况不同的、小于最小直径（如 10 厘米）的枯死木中

的所有非活体木质生物量中的碳。 

 

解释性说明 

 

1.如无法凭经验将矿质土或有机土上面的直径不足 2毫米（或各国为地下生物量直径选定的其它阈值）的细根与

枯枝落叶区别开来，则可将其包括在内。 

土壤碳 

 

特定土壤深度的矿质土和有机土（包括泥炭）中的有机碳，该深度由国家选定并统一应用于

整个时间序列。 

 

解释性说明 

 

1.如无法凭经验将直径不足 2 毫米（或国家为地下生物量直径选定的其它阈值）的细根与土壤有机质区别开来，

则可将其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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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森林的指定和管理 

3a 指定的管理目标 

指定管理目标的总面积 

 

为特定目标管理的总面积。 

 

解释性说明 

 

1.管理目标不具有排他性。因此，某些区域可多次纳入统计，例如： 

 a) 管理目标为多用途的区域，对其中每个管理目标进行计算时均应统计一次。 

 b) 具有首要管理目标的区域，如果考虑其他管理目标，其面积可多次纳入统计。 

首要指定管理目标 

 

分配给管理单元的首要指定管理目标。 

 

解释性说明 

 

1.首要管理目标应远比其他管理目标重要，才可视为首要。 

2.首要管理目标具有排他性，在某个首要管理目标下报告的区域不应再计入其他首要管理目标。 

3.国家法律或政策中确立的全国性一般管理目标（例如“所有森林都应出于生产、保护和社会服务目的进行管
理”）不应视为本条目中的管理目标。 

生产 

 

管理目标为生产木材、纤维、生物能源和/或非木材林产品的森林。 

 

解释性说明 

 

1.包括为生计所需而采集木材和/或非木材林产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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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 

 

管理目标为水土保持的森林。 

 

解释性说明 

 

1.（有时）可允许采伐木材和采集非木材林产品，但有具体限制措施以保持林冠覆盖，避免破坏保护土壤的植

被。 

2.国家法律可规定沿河应设缓冲区，并可限制在超过一定坡度的斜坡上采伐木材。这些地区应视为指定用于水土

保持。 

3.包括为防治荒漠化和保护基础设施免受雪崩和土地滑坡影响而管理的森林。 

生物多样性保护 

 

管理目标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森林。包括但不限于保护区内指定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 

解释性说明 

 

1.包括野生生物保护区、高保护价值森林、重要生境和指定用于保护野生生物生境或为此进行管理的森林。 

社会服务 

 

管理目标为社会服务的森林。 

 

解释性说明 

 

1.包括娱乐、旅游、教育、研究和/或文化/精神场所保护等服务。 

2.不包括为生计所需而采集木材和/或非木材林产品的区域。 

多用途 

 

管理目标为若干用途的森林，其中任一种用途的重要性都不占主导地位。 

 

解释性说明 

 

1.可为下列用途的任意组合：商品生产、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提供社会服务，且其中任一种用途都不能

视为首要管理目标。 

2.国家法律或政策中设定包含多用途的总体目标的条款（如“所有森林都应为生产、保护和社会服务用途进行管
理”）一般不应视为本条目中的首要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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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管理目标为生产、保护、保持、社会服务或多用途以外的其他目标的森林。 

 

解释性说明 

 

1.各国应在表格备注栏对归入该类别的区域做具体说明（如指定用于固碳的森林面积）。 

无 

 

没有首要管理目标的森林。 

不明 

 

首要管理目标不明的森林。 

 

 

3b 法定保护区内的森林面积和有长期管理计划的森林面积 

法定保护区内的森林面积 

 

在正式建立的保护区内的森林面积，与保护区建立的目的不相关。 

 

解释性说明 

1.包括自然保护联盟类别I-IV。 

2.不包括自然保护联盟类别V-VI 

3.包括合法建立保护区内的森林面积，其自然保护联盟类别不明。 

有长期管理计划的森林面积 

 

有长期（10 年或以上）书面管理计划的森林面积，目的是界定管理目标，且计划定期进行修

改。 

 

解释性说明 

1.有管理计划的森林可按照森林管理单位或汇总报告（森林区块、农场、企业、流域、市镇或更广泛意义上的

单位）。 

2.管理计划可包括针对单个管理对象（林区或某一部分）的管理措施细节，但也可仅提供为实现管理目标而计

划的一般性战略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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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括有管理计划的保护区内的森林面积。 

4.包括持续更新的管理计划。 

保护区（有长期管理计划的森林面积 分项） 

 

位于保护区内、有长期（10 年或以上）书面管理计划的森林，计划旨在界定管理目标，并定

期进行修改。 

 

3c 森林恢复 

恢复 

 

各国自行定义。 

 

解释性说明 

1.各国应记录森林恢复的定义或描述，并提供关于如何收集这一数据的信息。 

 

4  森林所有权和管理权 

4a 森林所有权 

森林所有权 （补充术语） 

 

通常指对森林随意及专一使用、控制、流转或获益的法律权利。可以通过销售、捐献或继承的

方式获得所有权。 

 

解释性说明 

1.在本表中，森林所有权指对生长在划分为森林的土地上的树木的所有权，与树木所有权是否与土地本身所有权

一致无关。 

私有 

 

个人、家庭、社区、私营合作社、公司和其他企业单位、宗教和私营教育机构、养老或投资基

金、非政府组织、自然保护协会及其他私营机构所拥有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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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 分项 

 

个人 

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森林。 

 

私营企业单位和机构 

私营公司、合作社、公司和其他企业单位，以及诸如非政府组织、自然保护协会、私营

宗教和教育机构等所拥有的森林。 

解释性说明 

1. 包括营利和非营利单位和机构。 

 

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 

属于同一社区并居住在某一片森林里或附近的群体所拥有的森林，或土著居民群体所拥

有的森林。社区成员是共同所有人，分享专有权、义务和收益，并为社区发展做出贡

献。 

解释性说明 

1.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包括： 

i.在殖民征服或当前国界确定时居住在该国或该国所属地理区域的人口的后裔可视为土著，无论其法律地

位如何，他们保留了自身部分或全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 

ii.部落居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状态与该国其他社群存在差异，其身份完全或部分地受到自己的风俗传

统或特别法规的约束。 

公有 

 

国家、公共管理部门的行政组织、公共管理部门下属机构或公司所拥有的森林。  

 

解释性说明 

 

1.包括国家公共管理部门的所有层级，如国家、省和市。 

2.属于部分国有的股份制公司，如果国家持有多数股份，则视为公有。 

3.所有权为公有则不可转让。 

其他形式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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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公有或私有的所有权安排。 

不明 

 

所有权不明的森林。 

 

解释性说明 

 

1.包括所有权不清或有争议的区域。 

 

4b 公有森林的管理权 

公有森林的管理权 （补充术语） 

 

指在一定时期内管理和使用公有森林的权利。 

 

解释性说明 

 

1.一般包括同时规定采伐或收集产品的权利和为长期利益管理森林的责任的协议。 

2.一般不包括采伐执照、许可证和与长期森林管理责任无关的采集非木材林产品的权利。 

公共管理部门 

 

公共管理部门（或公共管理部门下属的机构或公司）依据法律规定的范围，保留管理权和责

任。 

私营企业单位和机构 

 

将森林管理权和责任以长期租约或管理协议的方式从公共管理部门转让给公司、其他企业单

位、私营合作社、私营非盈利机构和协会等。 

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 

 

将森林管理权和责任以长期租约或管理协议的方式从公共管理部门转让给当地社区和土著居

民。 

其他管理权形式 

 

不属于上述任何类别的森林管理权转让。 



 

 

   

  23 

  

不明 

 

公有森林的管理权不明。 

5  森林干扰因素 

5a 森林灾害 

森林灾害 

由为森林活力和生产能力带来不良影响的任何（生物或非生物）因素给森林造成的干扰，并

且不是直接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解释性说明 

 

1.在本表中，干扰因素不包括林火，林火在另一个表中进行报告。 

虫害 

 

由虫害造成的灾害。 

病害 

 

由病原体类病害造成的灾害，如细菌、真菌、植物病原菌或病毒。 

恶劣天气事件造成的灾害 

 

由非生物因子造成的灾害，如雪、风暴、干旱等。 

 
 

5b 遭火灾的面积 

烧毁面积 

 

遭火灾的土地面积。 

森林（遭火灾的面积 分项） 

遭火灾的森林面积。 



2025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术语和定义  24 

 

5c 退化的森林 

退化的森林 

 

各国自行定义。 

 

解释性说明 

 

1.各国应记录退化的森林的定义或描述，并提供资料说明如何收集这一数据。 

 

 

6  森林政策和法律 

6a  利益相关者参与森林政策的政策、法律和国家平台 

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 

明确鼓励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或战略。  

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法律和/或法规 
 

管理和指导可持续森林管理、经营和使用的法律法规。  

国家利益相关者平台 
 

广大利益相关者可为国家森林政策制定提供意见、建议、分析、推荐等的得到认可的程序。  

木材产品可追溯系统 
 

通过记录识别，提供追踪木材产品来源、位置和移动路径功能的系统。这涉及两大方面：（1）

通过标记识别产品，（2）记录产品在生产、加工和配送链上的移动路径和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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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永久性森林产业面积 

 

永久性森林产业 

 
 

指定保持森林状态而不能被转换为其他土地用途的森林面积。 

 

  

解释性说明 

 

1.如果永久性森林产业同时包括森林和非森林面积，应仅报告其中的森林面积。 
 

7  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和价值 

非木材林产品 

 

来自森林的有形物品以及不同于木材的生物实体。 

 

解释性说明 

 

1.一般包括从定义为森林的地区（见森林的定义）采集的非木材动植物产品。 

2. 具体包括以下产品，与其源自天然林还是种植林无关： 

i.阿拉伯树胶、橡胶/乳胶和树脂。 

ii.圣诞树、软木、竹子和藤条。 

3. 一般不包括在农业生产系统中的林区里采集的产品，如果树种植园、油棕种植园和在林冠下种植作物的农林

系统。 

4. 具体而言，不包括以下产品： 

i.木质原料和产品，如：木片、木炭、薪材和用于工具、家用设备和雕刻品的木材； 

ii.林间放牧； 

iii.鱼类和贝类。 

非木材林产品价值 

 

在进行此项报告时，价值指在森林及周边的市场价格。 

 

解释性说明 

 

1.如果价值由生产链下游环节获取，应尽可能减去运输费用和可能的处理和/或加工费用。 

2.商业价值指市场化产品和非市场化产品的实际市场价值和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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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补充术语和定义 

林冠覆盖率 

 

自然伸展的植物枝叶最外侧边界垂直投影所覆盖的地面百分比。 

 

解释性说明 

 

1.不能超过 100%。 

2.又称冠层郁蔽度或冠层覆盖率。 

森林政策 
 

公众机构采纳的一套与有关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协调一致的行动方针和原则，以指导

未来森林的管理、使用和保护，造福于社会。 

灌木 

 

木本多年生植物，成熟期高度一般大于 0.5 米、小于 5米，无单一主茎和边界清晰的树冠。 

可持续森林管理 

 

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旨在维持和加强所有类型森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以

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 

乔木 

 

多年生木本植物，具有单一主茎，如为萌生木则具有若干主茎，具有边界基本清晰的树冠。 

 

解释性说明 

 

1.包括竹子、棕榈树和其他符合上述标准的木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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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森林资源评估进程由位于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的林业司负责协调。联络人是： 

 

Anssi Pekkarinen，高级林业官员 

林业司 -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fra@fao.org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zh/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罗马，意大利 

 

mailto:fra@fao.org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zh/

